教室借用说明

亲爱的老师和同学们：
为了合理调配资源，提高使用效率，提升教学场地管理效能，最大限度满足师生的场地使用需求，现就网上借用教室的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学生活动借用教室
桂林洋校区：
（一）周一至周五（不含周五0910节）：请优先借用综A2-4楼和综B3-4楼多媒体教室，在无法满足需要的情况下可考虑文C5楼和实B2-5楼多媒体教室 ，其他教室原则上不给予借用。
（二）周五0910节至周末：只可借用文A201、202，文C201-203、301-304、501-506教室。
府城校区：
（一）周一到周五（不含周五0910节）：除舞蹈室以外的其他教室借用周次不得多于2周。
（二）周五0910节至周末所有教室均可借用。
二、教师补课使用教室
教师补课教师统一在教务系统“教师调停课申请”界面进行教室借用即可，不在教室借用模块受理此项业务。
三、校内实验和实训室的借用
校内实验室借用需先通过纸质版的形式提交申请至场地分管单位审批，审批通过后在教务系统履行教室借用并上传学院审批通过的材料。
四、实D101多功能阶梯教室借用
本教室仅用于学校各类学术讲座、专题会议、校内外直播课（需跨校区、跨教室互动交流）、各类教学比赛等用途。其他情况原则上不予借用。
五、其他情况说明
（一）教室借用操作流程见教务处二级网站工作流程板块的教室借用操作流程。师生借用教室后可在“教室借用记录”界面查看教室借用审批情况。
（二）网上履行教室借用流程时请务必至少提前一天完成操作。如遇到特殊情况需要当天借用可致电教务科（65735065/65731018）说明。
谢谢您的配合，欢迎多提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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